
关于贯彻落实甘肃省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

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甘政办发

〔2025〕1 号）精神，推动全市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形

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制定如下工

作方案。

一、完善招标投标制度建设

（一）优化制度规则。积极对接国家及省级相关政策，及时

修订我市招标投标有关制度规定。落实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

查规则，加强对拟制定的招标投标领域制度文件和政策措施的公

平竞争审查，严格落实公开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

核等要求，不得干涉招标人、投标人自主权，禁止在区域、行业、

所有制形式等方面违法设置限制性条件。按照“谁制定、谁清理”

原则，开展招标投标法规政策文件专项清理行动，及时修改废止

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做法。（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县区负责

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二、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

（二）强化招标人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招标人法定权利，

依法保障招标人在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在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体系内选择电子交易系统、组建评标委员会、委派代

表参加评标等方面的自主权。加强招标需求管理和招标方案策

划，督促招标人高质量编制招标文件，不得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

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已制定全省性行业

标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的，不得以细化、配套等名义另行制定本

地本行业示范文本并强制招标人使用，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投

标行政监督部门。加大招标公告、中标合同、履约信息公开力度，

严格落实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压实招标人组织招标、处理异

议、督促履约等方面责任。（责任单位：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

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代理机构管理。制定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机构

行为规范，强化招标代理行业自律，完善招标人根据委托合同管

理约束招标代理活动的机制。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加强招标代

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监管，将招标代理行为作为“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的重要内容，依法严肃处理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存在的



违法违规行为，并按照规定纳入信用记录。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发挥交易见证和现场管理作用，配合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实施

监督管理工作，并对代理机构开展信用评价，将评价情况向社会

公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招标采购机制创新。规范国有企业招标采购行为，

推动国有企业招标采购进入全市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将

国有企业组织招标和参与投标纳入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从严

管理。加强招标采购与非招标采购的衔接，支持科技创新、应急

抢险、以工代赈、村庄建设、造林种草等领域项目采用灵活方式

发包。（责任单位：市政府国资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健全交易竞争择优机制

（五）改进评标方法和机制。在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

者招标人对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评标中，规范运

用最低投标价法。在技术复杂、施工难度较大的工程项目评标中，

突出技术因素，相应增加权重，应用综合评标法。在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中探索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采用“评定分

离”方式实施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

招标文件中明确评定分离方式，并提前制定定标工作规则和定标



方案，细化择优要素，进一步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完善评标委

员会对异常低价的甄别处理程序，依法否决严重影响履约的低价

投标。（责任单位：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深化远程异地评标。全面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网络远程

异地评标常态化，项目所在地行政监督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远程

异地评标或者招标人要求进行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进行网络远

程异地评标，实行评标定标全过程记录和可追溯管理，不断提高

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占比。积极探索与省级及其他市州开展远程异

地评标，共享优质评标专家资源。（责任单位：市级招标投标行

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强评标专家管理。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做好

本行业评标专家的管理工作，完善入库审查、教育培训、履职考

核、动态调整等管理制度，健全评标专家评价机制，对存在不良

行为的专家采取提醒、约谈、暂停抽取、清退出库等措施，按年

度公示履职考核结论。推动评标专家资源跨地区跨行业共享，完

善专家管理信用评价，加快实现评标履职行为与评标专家个人信

用挂钩。实行评标专家对评标结果终身负责制。（责任单位：市

发展改革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八）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招标投标与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统一规范、信

息共享、设施联通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对照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信息系统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纵深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全流

程电子化，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落实国家移动数字证书

（CA）技术标准，实现招标投标领域全国跨区域数字证书互认。

推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与招标投标交易编码关联应用。（责

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市大数据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优化平台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电子招标投标平台建设，

完善以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为枢纽的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体系，优化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各交易平台功能，提升

集约化水平，增强交易监管和服务能力。支持将社会力量按照市

场化、专业化、标准化原则建设运营的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纳入我

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

国资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协同监督监管

（十）强化多层次立体化监管。落实招标投标领域联动监督

工作机制，完善招投标电子监督平台功能，各行政监督部门通过



招标投标电子监督平台，对各自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交易项目进行

在线监管，处理投诉和举报。畅通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

计机关监督监管通道，加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向纪检监察机

关和司法机关移送线索力度。（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

安局、市司法局、市审计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级招标投标

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加快推进智慧监管。推动健全开放协同的招标投标

数字化监管方式，完善电子监督平台功能，对异常招投标文件进

行重点核查。通过全流程数字智能见证系统，全量记录服务、交

易、监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确保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所有交

易行为动态留痕、数据真实、流程可溯、责任可究，为有关部门

依法及时受理、调查和处理市场主体质疑、异议及投诉提供支撑，

提升监管效能。（责任单位：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严厉打击招标投标违法活动。持续深化招标投标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依法加大对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规避招

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

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招标代理机构充当腐败中介等行为，

对影响恶劣的案件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通报曝光。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及时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畅通投诉受理渠道，



规范投诉处理程序，遏制恶意投诉行为。（责任单位：市发展改

革委、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

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强化组织实施

（十三）压实行业监管职责。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全

市招标投标工作，组织制定招标投标综合性政策。市工信局、市

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商务局、市林草局、市政府国资委等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

督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工作，分领域制定监管

事项清单，按权限监督管理本行业具体招标投标活动，加大对专

家抽取、专家评标、交易过程等全过程的监督，受理投诉举报，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交易见证和现

场管理职责，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测分

析，及时向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报告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配

合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工作。（责任单位：市发

展改革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

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完善信用评价机制。严格落实国家招标投标领域统

一分级分类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加快推进招标投标领域信用体

系建设，健全电子化信用档案。分领域规范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应



用，依法依规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依

规实施失信惩戒，情节严重的依法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规范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应用，平等对

待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主体。（责任单位：市发展

改革委、市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

责分工负责）


